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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
	团体标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	第一条  为规范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团体标准管理，促进我省勘察设计行业技术进步，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
	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团体标准（以下简称“团体标准”）的制订、修订、实施、监督和日
	第三条  团体标准可分为填补政府标准、细化政府标准，具体形式可包括各类标准、规程、导则、指南、手册等
	(一)工程建设勘察、规划、设计等通用、专用的技术、管理、质量要求；
	(二)细化现行政府标准的相关技术措施要求；
	(三)勘察设计行业的试验、检验和评定方法;　　   
	(四)勘察设计行业的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设备的推广应用技术要求；
	(五)工程建设专用的信息技术要求;
	(六)其它工程建设勘察设计行业技术、管理要求。
	(一)贯彻执行国家和本省的技术经济政策，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结合本省实际，按照技术先进、经济
	(二)适应工程勘察设计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; 
	(三)应当以实践经验、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成果为依据；
	(四)与相关标准协调配套，不与现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重复或抵触；
	(五)团体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。


